
乌院教发〔2023〕18 号

关于安排学院 2023 届毕业生毕业答辩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系部：

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校历安排，结合工作实际，现就学院

2023 届毕业生毕业答辩工作安排如下：

一、答辩时间安排

（一）6 月 5日——6 月 11 日

学生返校整理顶岗实习、毕业设计或论文等相关资料并上传至实

践教学平台，指导教师完成网上批阅工作，做好毕业答辩前的准备工

作。

（二）6 月 12 日——6 月 13 日

各系安排毕业答辩，根据分组情况合理安排时间，务必于 6 月

13 日 18:00 前将顶岗实习成绩、答辩成绩整理并上传至教务系统。

学生多的系部可以提前开展答辩。

二、制定答辩工作方案



各系部根据毕业生人数制定详实的答辩实施方案，填写《2023

届毕业生毕业答辩安排汇总表》（详见附件 1），注明答辩教室和准

备教室（详见附件 2），明确答辩分组情况、每组答辩学生名单等，

于 5月 22 日前交到教务科技处杨世杰处。

三、规范布置答辩现场

答辩会场不挂横幅，利用投影制作，内容为“**系 2023 届**专

业（**方向）毕业答辩会”，设学生答辩席、评委座签，要求评委至

少三人（其中必须有一名企业人员）。

附件 1.《2023 届毕业生毕业答辩安排汇总表》

2.《2023 届毕业生答辩教室分配表》

乌海职业技术教务科技处

2023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1：

2023 届毕业生毕业答辩安排汇总表

系部 专业（方向）答辩小组
实际毕业

人数

实际答

辩人数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准备教室

化工系

机电系

建工系

管理系

矿业系

电力系

教育系

附件 2：

2023 届毕业生毕业答辩教室分配表

系部 教室分配

化工系 3101，3102，3103，3105

建工系 4001，4002，4003，4005，4011，5001，5007，5008

管理系 4101，4102，4103

矿业系 2003，2005，2011

教育系 2101

医学系 3107，3109，3110

答辩教室根据系部报送的需求安排，由于答辩时间和上课时间冲突，答辩准备室自行安排


